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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无价 责任第一
文/徐剑锋

试用工被辞，不合适岂能成借口！
文/杨玉龙

“不迟到、不早退，没出过一次事故，还有半个月就能转正，可无

缘无故就把我辞退了。”这是王云凯两年内第三次因“不合适”在试用

期内被解雇。记者采访长途跟单员、短途跟单员、银行护卫员、企业保

安等20名保安护运行业劳动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讲述各自遭遇：试用

时不讲录用条件，无故辞退得不到赔偿，签订“霸王条款”。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

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

期不得超过6个月。”但是，试用期并非劳动法律关系外的空白期，劳

动者试用期内的合法权益依然受法律保护。

从现实来看，“试用工”权益受伤害现象并非个案。比如，试

用期限被随意延长、不与员工签约、试用期满即解聘等等。而有

一种“软刀子”更是伤人不浅，这就是以“不合适”为借口，想办

法将“试用工”辞退。

首先，从法理角度看，“劳动法”第25条规定，在试用期间被证

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

法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

说明理由。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无理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属于

违法。可见，千方百计找出的“不适合”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从情理角度看，以“不合适”辞退是对“试用工”的权

益伤害，这样的做法也是短视之举。诚如专家介绍，企业生财有

道，想做大做强，小伎俩不可取，而且企业长期用“试用工”节省

成本其实并不划算。

因此，对用人单位以“不合适”为理由辞退“试用工”现象，一方

面有赖于劳动者增强法律意识，一旦被侵权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进一步完善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备案制度，不

断规范企业合理用工；再者，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劳动用工监督检查

力度，对肆无忌惮无故辞退劳动者的行为加大惩治。只有如此，“不

合适”等侵权行为才会越来越少。

小区广告收入
物业与业主应合理分配

文/马涤明

小区里五花八门的广告越来越多，在电梯、

楼道、门厅等地都能见到。这部分收入究竟应该

归谁？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多个小区发现，投放广

告的商家需要与小区的物业公司签订合同，广告

费自然也是交给物业公司。而许多业主则表示，

物业公司在出租广告前从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更别提把广告的收入分给业主了。

不管是电梯、楼道，还是小区其他位置上投

放的广告，依托的载体都是公共面积、公共设施，

而公共面积与设施为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实

际上是业主们雇用的管家，那么，小区广告收入

该归谁所有，这个问题无需讨论。

其实，《物业管理条例》《物权法》都规定，业主

对公共部分享有管理权和公共收益的所有权。利

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

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业主享受小区广告经营收入，近年来也不乏

先例。比如，2017年，苏州一小区的业委会，就为

该小区606户业主发放了24万元的公共收益红

包，收益主要来自广告收入。而这之前，当地另一

家小区业主已享受了126万元的分红。

虽然，不管是从产权逻辑还是相关制度上

说，业主都享有小区公共部位经营的收益权，但

权利变现却很难“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只有当物

业公司自觉尊重业主权利，或是业主权利足以制

衡物业公司，物业方面才有可能“按规矩出牌”。

否则，如果业主不愿争取或无力争取，特别是未

成立业委会的情况下，松散的业主很难与物业公

司进行平等的谈判。需要强调的是，在住户比较

多的小区里，松散的业主要组建业委会，并不容

易。在这方面，街道办等政府部门有责任组织相

关工作。

在业主利益的问题上不能含糊。街道办、房

产局等部门应引导协调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

对广告等公共收益达成合理的分配协议，而合

理的分配机制利于减少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

盾，避免冲突，促进社区和谐。物业公司不经业

主同意而处置公共收益，不合法；业主们若不

给“管家”一部分辛苦钱，也不合理，毕竟，小区

的广告经营物业公司是有管理成本的。再说

了，物业公司若不能“分一杯羹”，也没有积极

性。双方确定一个合理分配的比例，属于业主

的收益冲抵物业费，应是广告收入的较好处置

方式之一。

用大数据分配宿舍
文/石 羚 画/魏 寅

高校进入开学季，同宿舍的同学可能来自全国各

地，生活习惯、性格爱好等都存在差异。近日，南京大

学利用大数据推荐分宿舍，帮新生寻找志趣相投的室

友，引发关注。调查显示，87.6%的受访大一新生期待

体验大数据推荐算法分宿舍，而卫生习惯、空调使用

和作息时间是他们最看重的指标。

这正是：南腔北调喜相逢，习惯爱好各不同。室友

分配靠“数据”，志同意投情更浓。

据《北方新报》报道，呼

和浩特市的赵先生于今年6

月29日在广汽丰田呼和浩

特亿阳金川店购买了一辆

丰田雷凌车。却不曾想，这

是一辆被二次喷过漆的车。

二次喷漆，重则意味着

发生过事故，轻则说明车辆

出厂存在瑕疵，两者都需要

返修弥补。对于这辆新车被

二次喷漆的事实，买卖双方

都无异议。争议的焦点，车

辆是在谁的手上进行的二

次喷漆。对此，销售商言之

凿凿地表示，“这不可能是

我们喷的，因为我们不是这

个技术”“我们收车的人很

专业，是能看出来的，这样

的车我们不可能要。所以这

个车从厂家来的时候是没

有问题的”。他们的意思很

明确，收车时车没问题，待

售期间车也没出问题。言外

之意，问题出在赵先生开车

期间，是他自己造成的。一

开始，赵先生苦于没有证

据，双方各执一词。但他爱

人无意间在买车当天所拍

的新车照片给事情形成转

机，二次喷漆最显著的证

据———流漆痕迹赫然在目。

如果不能证明照片被作伪，

销售商就无法解释自己说

过的话，那句“如果车身流

漆、起包还交车，那就是欺

骗消费者了”将成为笑谈。

自己所为还找销售商

麻烦是讹诈，需要承担法

律责任；隐瞒信息故意出

售“问题车”是欺诈，最高

可能要被判“退一赔三”的

经济处罚。二者总有一方

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

色。如果经销商坚信自己

无过错，就应该积极回应，

提交各项证据反驳赵先

生。这既是维护权益之举，

同时也算向社会有个交

代。要是一直采取回避的

态度，真相不言自明。

9月14日起，首府交警
将重点整治机动车驾驶人、
乘客不系安全带交通违法
行为。（9月17日《北方新报》）

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其背后所暗藏的交通危险

着实令人后怕。整治这类违

法行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对此，交警部门必须保

持“零容忍”，用铁的手腕、

铁石心肠、铁面无私进行常

态化严管，不搞任何变通，

不留任何情面，不给行车安

全埋下任何事故隐患。

当然，靠法律强制手段

确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不

系安全带行为，但受警力、装

备、时间等有限因素的影响，

难免也会有“漏网之鱼”。当

下部分司机之所以敢铤而

走险、以身试法，无非是心存

侥幸，或以此来炫耀自己的

驾车行为，即便是有着一连

串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在我看来，只有当行政

强制的行动真正提升为公

众理智的行为时，不按规定

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才

会越来越少。做到这一点，

需要每个司机更加清醒、更

加自律，牢固树立“生命无

价、责任第一”的意识，约束

自我，管住自己，自觉系紧

安全带。当然，同事、朋友、

家人多一点善意提醒，虽是

细微之举、友情提示，但关

系的却是我们每个人的幸

福、整个社会的安宁。

“安全带系在腰间，安

全意识记在心间”，对每个

司机来讲，这不仅要作为一

条口头禅时时念叨，更要作

为一个自觉行为处处示范。

评 论 投 稿 信 箱 ：

bfxbbtxw@163.com，请注

明“本土声音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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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诈还是欺诈，真相是啥？
文/山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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